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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花蓮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花蓮縣政府於任用觀光處前處長蘇意舜

前，已知悉其為常春藤農場民宿及公司之

負責人，竟怠於查核其於就任前是否確已

放棄經營相關商業，又對於其明知該民宿

有違法擴大經營情事，卻未以身作則，依

法使該民宿經營總房間數縮減為5間，任

由該民宿變本加厲，違法擴大經營總房間

數達36間，且未依法迴避，親自核定其母

重新申請該民宿設立登記案等違法失職

情事，皆未有任何事前防範及事後懲處之

作為，甚至對於該民宿之違章建築，本應

依法拆除，卻逾3年仍未拆除，核有違失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花蓮縣政府函報：該府原觀光暨公共事務處（現為

觀光處；以下簡稱觀光處）前處長蘇意舜，於任職期間

掛名負責人經營常春藤農場民宿，且隱瞞容任該民宿違

法事實及未遵守迴避義務，涉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，爰

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本院審查。案經調閱花蓮縣政

府、法務部調查局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、財政部、經濟

部商業司、花蓮市第二信用合作社等機關卷證資料，並

於民國（下同）105年1月29日詢問花蓮縣政府相關機關

人員及蘇意舜調查發現，本案花蓮縣政府處理過程確有

違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 

一、蘇意舜於101年4月26日至103年12月25日任職花蓮縣

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兼任常春藤農場民宿、後山常

春藤旅行社有限公司及合豐汽車租賃有限公司之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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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人或代表人職務，且自常春藤農場民宿獲有實際利

益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經營商業禁止之

規定，核有違失。花蓮縣政府任用蘇意舜前已知悉其

為該上開民宿及公司之負責人，竟怠於查核其於就任

前是否確已放棄經營相關商業，實有違失。 

(一)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員不得經營

商業或投機事業。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

農、工、礦、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，為股份有限公

司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，或非執行業務

之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

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司法院

34年12月20日院解字第3036號解釋明載：「現任官

吏當選民營實業公司董監事，雖非無效，但如充任

此項董監事，以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，即屬違反公

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。」又行政院52年5

月28日臺（52）人字第3510號令亦載：「依公務員

服務法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之立法意旨而言，原在

防止公務員利用職權營私舞弊，有辱官常，益以事

關社會風氣，是以本院對於公務員經商限制向採從

嚴解釋。關於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所稱

『經營商業』應包括實際發生營業行為及申請商業

執照之行為在內。」據此足見，公務員經登記為私

人公司之負責人或董監事，不論其是否實際參與經

營活動，即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

定。 

(二)蘇意舜101年4月26日至103年12月25日擔任花蓮縣

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

第1項規定部分： 

1、常春藤農場民宿 

（1）常春藤農場民宿於98年11月18日取得民宿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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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證，經營者姓名為蘇意舜，核准房間數為5

間，此有花蓮縣政府98年11月18日核發「常春

藤農場民宿（編號0816）」民宿登記證影本附卷

可稽。 

（2）蘇意舜與方○○於101年5月2日至臺灣花蓮地

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，對於「蘇

意舜將常春藤農場民宿委託方○○經營，期間

自101年5月1日起至103年4月30日止，共計2年」

之法律行為請求公證，此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

所屬民間公證人何叔孋事務所101年度花院民

公孋字第10602號公證書影本可證。 

（3）蘇意舜之母曾○○於102年7月19日重新申請

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登記，同日蘇意舜則申請

註銷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之登記，此有花蓮縣

政府104年12月18日府觀產字第1040246834號

函提供之相關民宿登記申請書及民宿註銷登記

申請書影本等附卷足按。 

（4）花蓮縣政府於102年7月31日駁回蘇意舜註銷

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登記之申請，此有該府102

年7月31日府觀管字第1020134357號函影本附

卷可憑。 

（5）蘇意舜於102年8月12日再度申請「常春藤農場

民宿」註銷登記，該府於102年8月13日准予蘇

意舜註銷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登記之申請，此

有該府102年8月13日府觀管字第1020148735號

函影本等為證。 

（6）常春藤農場民宿於102年8月16日取得民宿登

記證，經營者姓名為曾○○，核准房間數為5

間，此有花蓮縣政府102年8月16日核發「常春

藤農場民宿（編號01158）」民宿登記證影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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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可稽。 

（7）是以，蘇意舜於101年間將常春藤農場民宿自

101年5月1日起至103年4月30日止委託予方○

○經營，於102年8月16日該民宿經營者登記名

義人改為曾○○，故自101年5月1日起至102年8

月16日止，方○○係受蘇意舜之委託，以自己

之名義，為蘇意舜經營該民宿，依前揭司法院

院字第3036號解釋及行政院函令，違反公務員

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。 

（8）有關蘇意舜是否領有實際報酬，依法務部調查

局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104年11月5日東機廉二

字第10477522860號函及花蓮市第二信用合作

社104年11月30日花二信發字第1040788號函提

供之蘇意舜、方○○與曾○○三人之銀行帳戶

資金往來明細資料，方○○於蘇意舜擔任花蓮

縣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將常春藤農場民宿之

營利轉帳予曾○○，而曾○○再將所收取之部

分營利轉帳予蘇意舜扣繳房屋貸款之帳戶，供

其繳交房貸，使蘇意舜獲有實際利益，故堪認

蘇意舜於擔任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自

該民宿領有實際報酬或其他獲利。 

2、後山常春藤旅行社有限公司 

（1）經濟部於94年5月23日准予後山常春藤旅行社

有限公司新設立登記之申請，代表人為蘇意

舜，此有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系統

關於該公司登記資料影本附卷可稽。 

（2）該公司於 101年 5月 4日向財政部申請停業至

102年5月4日；102年5月4日期滿，該公司又向

財政部申請停業期滿展延至103年5月4日；惟該

公司於103年4月30日向財政部申請復業，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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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5月5日向財政部申請註銷（尚待決清算完

結），財政部於103年5月13日登錄，凡此有財政

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104年12月23日北區國

稅花蓮營字第1040313616號函提供之該公司營

業稅稅籍資料影本附卷足證。 

（3）經濟部於103年5月12日准予該公司解散登記

之申請，此有經濟部中部辦公室104年11月30

日經中三字第10435538900號函提供之該公司

歷次變更登記表影本在卷可憑。 

（4）該公司於蘇意舜自101年4月26日起，擔任花蓮

縣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依該公司101年度營利

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，該公司自101年1月至

同年4月之銷售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62,284元，

此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104年12月23

日北區國稅花蓮營字第1040313616號函提供之

相關營利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等資料影本為

證。 

（5）是以，後山常春藤旅行社有限公司係於蘇意舜

101年4月26日擔任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處長後，

於101年5月4日始向財政部申請停業，且該公司

於蘇意舜任公職期間仍有營業事實，蘇意舜於

任公職期間擔任該公司之代表人，已違反公務

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。 

3、合豐汽車租賃有限公司 

（6）經濟部於96年1月22日准予合豐汽車租賃有限

公司新設立登記之申請，代表人為蘇意舜，此

有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系統關於該

公司登記資料影本附卷可稽。 

（7）該公司於101年5月11日向經濟部申請原股東

蘇意舜出資500萬元整轉由新股東方○○承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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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、改推董事及修正章程變更登記，該部並於

同年月14日准許，爰該公司代表人改為方○

○，此有經濟部 101年 5月 14日經授中字第

10131999610號函影本可證。 

（8）是以，合豐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於蘇意舜101年4

月26日擔任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處長後，於101

年5月11日始向經濟部申請原股東蘇意舜出資

500萬元整轉由新股東方○○承受之、改推董事

及修正章程變更登記，並於同年月14日該部准

予將該公司代表人改為方○○，則蘇意舜於任

公職期間擔任該公司之代表人，自屬違反公務

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。 

(三)縣府未盡督導責任，核有違失： 

1、花蓮縣政府於任用蘇意舜擔任該府觀光處處長

前，依處理常春藤農場民宿申請登記之經過及相

關裁罰紀錄，該府於任用蘇意舜擔任觀光處處長

前，顯已知悉其為常春藤農場民宿之負責人。 

2、有關該府任用蘇意舜擔任觀光處處長時，是否知

悉其為常春藤農場民宿及後山常春藤旅行社有限

公司之負責人，該府104年12月18日府觀產字第

1040246834號函表示：當時蘇意舜提供之履歷表

確有於2003年至2011年經營花蓮常春藤農場（莊）

及於2005年至2012年擔任後山常春藤旅行社負責

人之記載，惟查無相關具結書等語。 

3、關於蘇意舜所指該府長官知悉其為常春藤農場民

宿之經營者，該府是否有為相關之處置，該府104

年12月18日府觀產字第1040246834號函表示：該

府並無相關書面紀錄可稽。惟蘇意舜於本院詢問

時表示：其本身即為企業負責人，於面試時，有

向縣長本人報告。縣長告知此為階段性任務，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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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回歸民間不清楚，但該移轉的就移轉，旅行社

必須停業，只好停業等語。 

4、因此，該府任用蘇意舜應係欲借重其於業界之經

驗，並於任用前早已知悉其為該民宿、旅行社或

公司之負責人，然該府竟怠於查核其於就任前是

否確已放棄經營相關商業，以防止其執行督導縣

內旅館及民宿之稽查、管理等業務時，有球員兼

裁判之嫌，並避免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

項、第17條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6條等之

規定，顯有未善盡監督管理責任之違失。 

(四)綜上，蘇意舜於任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兼

任常春藤農場民宿、後山常春藤旅行社有限公司及

合豐汽車租賃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或代表人職務，且

自常春藤農場民宿獲有實際利益，核有違反公務員

服務法第13條第1項經營商業禁止之規定，自有違

失。花蓮縣政府任用蘇意舜前已知悉其為該上開民

宿、旅行社或公司之負責人，竟怠於查核其於就任

前是否確已放棄經營相關商業，確有違失。 

二、蘇意舜於任職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負責主

管、督導縣內旅館及民宿之稽查、管理等業務，惟其

違法身兼常春藤農場民宿之負責人至102年8月16日

止，明知該民宿於101年6月間經該府檢查發現有將登

記經營總房間數5間違法擴大經營為17間及被處罰鍰

5萬元情事後，不僅未以身作則依法縮減總經營房數

為5間，竟任由該民宿變本加厲，於103年11月26日經

該府檢查發現經營總房間數已違法擴大為36間並被

處罰鍰5萬元，核有嚴重違失。再者，蘇意舜之母曾

○○於102年7月19日重新申請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設

立登記，蘇意舜於102年8月12日之觀光處簽呈中，以

處長身分簽名代為決行，親自核定准許民宿登記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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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依法迴避，亦有違失。該府明知蘇意舜為該民宿之

負責人，對於蘇意舜上開違法失職情事，竟未有任何

事前防範及事後懲處之作為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100年2月8日修正之花蓮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6

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：「觀光暨公共事務處：掌理觀

光旅遊規劃、開發、管理、行銷宣傳、觀光地區船

舶管理、觀光地區遊憩設施、風景區綠美化、公共

關係、新聞行政及有線電視等事項。」又公務員執

行職務時，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，應

行迴避，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定有明文。此外，公

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政務人

員應依該法申報財產。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第2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職人員，指公職人員財產

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。」同法第3條亦

規定：「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其範圍如下：

一、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；二、公職

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…。」同法第6條則規定：「公

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，應即自行迴避。」 

(二)100年4月13日修正之發展觀光條例第25條第3項規

定：「民宿之設置地區、經營規模、建築、消防、

經營設備基準、申請登記要件、經營者資格、管理

監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。」依此項訂定之民宿管理辦

法第27條第5款規定，民宿經營者不得擅自擴大經

營規模。又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

民宿經營者，違反依該條例所發布之命令，處新臺

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。此外，發展觀光條例

裁罰標準第9條附表五「民宿經營者違反該條例及

民宿管理辦法裁罰標準表」第19項規定：民宿經營

者擅自擴大經營規模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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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款及民宿管理辦法第27條

第5款規定，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（房

間數5間以下，處新臺幣3萬元；房間數6間至10間，

處新臺幣4萬元；房間數11間至15間，處新臺幣5萬

元）。 

(三)蘇意舜於常春藤農場民宿遭檢查違法擴大經營後，

不僅未依法使該民宿經營總房間數縮減為5間，竟

任由違法擴大經營變本加厲： 

1、花蓮縣政府於101年6月1日辦理該縣吉安鄉合法

登記民宿經營管理及營業設施（農舍）不定期檢

查時發現，常春藤農場民宿實際經營總房間數17

間與原登記經營總房間數5間不符，有違法擴大經

營情事，該府爰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

款及同條例裁罰標準第9條附表五第19項規定，於

同年7月2日處罰鍰5萬元整，此有該府101年5月28

日府觀管字第1010095258號函、101年6月1日民宿

稽查紀錄表、101年7月2日府觀管字第1010119113

號函及該府執行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事件處分書等

資料影本在卷足按。 

2、花蓮縣政府於103年11月26日辦理該縣吉安鄉合

法登記民宿經營管理及營業設施（農舍）不定期

檢查時發現，該民宿實際經營總房間數36間與原

登記經營總房間數5間不符，有違法擴大經營情

事，該府爰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款規

定，及同條例裁罰標準第9條附表五第19項規定，

於104年4月24日處罰鍰5萬元整，此有該府103年

11月26日民宿稽查紀錄表、104年4月24日府觀產

字第1040066084號函及該府執行違反發展觀光條

例事件處分書等資料影本附卷可稽。 

3、經查蘇意舜自101年4月26日就任花蓮縣政府觀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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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處長後，負責主管、督導縣內旅館及民宿之稽

查、管理等業務，惟於其任內，不僅違法身兼常

春藤農場民宿之負責人至102年8月16日止，且明

知該民宿於101年6月間經該府檢查發現有將登記

經營總房間數5間違法擴大經營為17間，被處罰鍰

5萬元等情事後，不僅未以身作則，依法使該民宿

經營總房間數縮減為5間，竟任由該民宿違法擴大

經營變本加厲，於103年11月26日經該府檢查發現

經營總房間數再度違法擴大為36間，再度被處罰

鍰5萬元，核其所為已違反前揭花蓮縣政府組織自

治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，賦予其身為觀光處

處長所應盡之職責及依發展觀光條例第25條第3

項訂定之民宿管理辦法第27條第5款及發展觀光

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款等之規定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(四)蘇意舜之母曾○○於102年7月19日重新申請「常春

藤農場民宿」設立登記，蘇意舜於102年8月12日之

觀光處簽呈中，以處長身分簽名代為決行，親自核

定准許民宿登記證，未依法迴避，誠有違失： 

1、有關曾○○於102年7月19日重新申請「常春藤農

場民宿」登記之情形 

（1）蘇意舜主張其母親曾○○有感於該民宿為其

實際經營，與自己無關，乃於102年7月19日重

新申請該民宿之登記，以便將該民宿之經營者

從蘇意舜改為曾○○。同日蘇意舜亦提出該民

宿註銷登記之申請。據該府105年2月19日府觀

產字第1050033162號函說明，該府考量該縣民

宿申請案件審查時程冗長，加上該縣行政區域

狹長，為免民眾來回往返，實務上對於民眾因

繼承、贈予或一般買賣後，為延用原民宿名稱，

其申請民宿登記證註銷、重新登記之案件，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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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同仁均同時受理並予審查，係為簡政便民之

通案措施，俾提昇行政效率，減少民眾舟車勞

頓，並未針對個案便宜行事。 

（2）原常春藤農場民宿（負責人：蘇意舜）於102

年7月19日申請註銷登記，經審查因證件未齊，

花蓮縣政府於102年7月31日駁回蘇意舜註銷

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登記之申請，該駁回處分

逐級審查核章之相關人員為該府觀光處管理科

（現為觀光產業科）科員孫繼祥、管理科代理

科長陳勇男，並由該代理科長代為決行，此有

該府102年7月31日府觀管字第1020134357號函

影本附卷可稽。 

（3）蘇意舜於102年8月12日補齊書件再度申請「常

春藤農場民宿」註銷登記。該府於102年8月13

日准予蘇意舜註銷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登記之

申請，該准予申請處分逐級審查核章之相關人

員為該府觀光處管理科科員孫繼祥、管理科代

理科長陳勇男，並由該代理科長代為決行，此

有該府102年8月13日府觀管字第1020148735號

函影本等在卷可憑。 

（4）曾○○於102年7月19日重新申請「常春藤農場

民宿」設立登記，蘇意舜於102年8月12日之觀

光處簽呈中，以處長身分簽名代為決行，親自

核定准許民宿登記證，此有該府102年8月12日

相關簽文等資料影本為證。 

2、經查蘇意舜係花蓮縣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56條規

定任用之觀光處處長（政務人員，比照簡任第12

職等），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所定之

公職人員，針對上開曾○○102年7月19日重新申

請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登記案，明知與曾○○有



12 

 

直系一親等之血親關係，係該法第3條第2款所規

範之關係人，依該法第6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知有

利益衝突時，應即自行迴避。」而公務員服務法

第17條亦規定：「公務員執行職務時，遇有涉及本

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，應行迴避。」惟蘇意舜

並未迴避執行觀光處處長職務，親自核定上開曾

○○重新申請「常春藤農場民宿」登記案，使曾

○○獲取該民宿登記之利益，違反公職人員利益

衝突迴避法第6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應行迴

避之規定。 

(五)蘇意舜任職期間，該府明知其為該民宿之負責人，

且於執行督導縣內旅館及民宿之稽查、管理等業務

時，有上開違法失職情事，竟未有任何事前防範及

事後懲處之作為，顯未盡督導責任。 

(六)綜上，蘇意舜於擔任花蓮縣政府觀光處處長期間，

負責主管、督導縣內旅館及民宿之稽查、管理等業

務，惟其違法身兼常春藤農場民宿之負責人，明知

該民宿有違法擴大經營情事，卻未以身作則，依法

使該民宿經營總房間數縮減為5間，竟任由該民宿

變本加厲，違法擴大經營總房間數達36間，且未依

法迴避，親自核定上開曾○○重新申請該民宿之登

記案，有違前揭花蓮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6條第1

項第7款規定，賦予其身為觀光處處長所應盡之職

責及依發展觀光條例第25條第3項訂定之民宿管理

辦法第27條第5款及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

款及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第6條等之規定，確有違失。該府明知蘇意舜

為該民宿之負責人，對於蘇意舜於執行督導縣內旅

館及民宿之稽查、管理等業務時，有上開違法失職

情事，竟未有任何事前防範及事後懲處之作為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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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違失。 

三、花蓮縣政府對於常春藤農場民宿之違章建築，於101

年6月20日函請該民宿違章建築所有人，於文到30日

內，依建築法第30條規定申請建造執照補辦手續後，

該違建人逾期未補辦手續，該府本應依該規定拆除

之，惟迄今已逾3年，該府卻以人力不足預算有限為

由，仍未依法拆除，顯有嚴重違失。 

(一)建築法第25條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

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。」又同法

第 30條規定：「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

時，應備具申請書、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、工程圖樣

及說明書。」此外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：

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於接到違章建

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，認定必須

拆除者，應即拆除之。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，

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，依建築法第30條

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。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

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

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。」 

(二)對於常春藤農場民宿違法擴大經營之違建，花蓮縣

政府所為之相關處置，據該府105年2月19日府觀產

字第1050033162號函說明如下： 

1、常春藤農場民宿所有人未依規定擅自增建，經民

眾陳訴違規事宜，該府爰於101年5月2日函請該縣

吉安鄉公所，依違章建築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查報

逕復。 

2、經該縣吉安鄉公所於101年6月14日函復該府辦理

情形，並檢附違章建築查報單相關資料。 

3、該府依據建築法相關規定，於101年6月20日函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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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春藤農場民宿違章建築所有人，於文到 30日

內，依建築法規定補辦申請建築執照，並檢附違

章建築補辦手續通知書。 

4、該府執行違章拆除業務之人力嚴重不足，加上違

章拆除預算極為有限，實無能力有效及一一追蹤

處理縣內龐大違建數量，後續於104年1月5日起採

分階段性清查已錄案列管案件後續辦理情形，在

持續清查過程中發現常春藤農場民宿違章建築所

有人未函復說明辦理情形，即依據違章建築處理

辦法相關規定，於104年4月2日函文檢附該府違章

建築拆除通知書1份予該民宿違章建築所有人，並

納入分期拆除計畫執行。 

5、該府針對該縣本(105)年度違章建築拆除工程已

配合預算額度排定預計拆除標的物，就本案違章

建築拆除之作業，將視本年度相關預算執行情

形，配合辦理或另循法定程序辦理追加預算後執

行。 

(三)經查花蓮縣政府雖主張該府執行違章拆除業務之人

力嚴重不足，加上違章拆除預算極為有限，實無能

力有效及一一追蹤處理縣內龐大違建數量云云。惟

該府既於101年6月20日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

規定，函請常春藤農場民宿違章建築所有人於文到

30日內申請建造執照補辦手續，該違建人逾期未補

辦手續，該府本應依該規定拆除之，迄今已逾3年，

該府仍未依法拆除，顯有嚴重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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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花蓮縣政府於任用觀光處前處長蘇意舜

前，已知悉其為常春藤農場民宿及公司之負責人，竟怠

於查核其於就任前是否確已放棄經營相關商業，又對於

其明知該民宿有違法擴大經營情事，卻未以身作則，依

法使該民宿經營總房間數縮減為5間，任由該民宿變本加

厲，違法擴大經營總房間數達36間，且未依法迴避，親

自核定其母曾○○重新申請該民宿設立登記案等違法失

職情事，皆未有任何事前防範及事後懲處之作為，甚至

對於該民宿之違章建築，本應依法拆除，卻逾3年仍未拆

除，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

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見復。 

提案委員: 高鳳仙 


